






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统 一 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108号）等规定， 2018年11月7

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期间，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

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

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 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2021年10月2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5

年12月31日， 具体政策通知请投资者关注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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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 咨询联系方式

上发行人：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卫华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三 一 大道500号

咨询联系人：蓝红旗

邮政编码：410005

咨询电话：0731-89757061

传真：0731 89757060 

2、 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亚良

咨询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6/22/23

咨询联系人：孙晶晶

邮政编码：200122

咨询电话：021-20639666

传真：021-2063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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